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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版權年版權年版權年版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I.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a) 在檢討版權法例後實施某些建議；及

(b) 廢除《 2001年版權 (暫停實施修訂 )條例》(下
稱 “《暫停實施修訂條例》 ”)。

2.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條例草案旨在   

(a) 把《暫停實施修訂條例》下的某些安排落實

為長期措施；

(b) 撤銷有關平行進口的版權作品的最終使用

者責任；

(c) 訂立一項針對影印店鋪的新罪行；及

(d) 作出若干其他相應修訂。

3.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在 2001年 10月發出一份題為 “檢討《版
權條例》的若干條文 ”的文件，進行為期兩個月
的公眾諮詢。條例草案旨在實施諮詢後擬定的若

干建議。

4. 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在 2001年 11月 12日至 2002年 7月 8日期間，工商事
務委員會曾在 4次會議上聽取有關的簡報及接受
諮詢。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立法建議的草擬工

作，以及聽取公眾人士和業界的意見。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應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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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a) 把《 2001年版權 (暫停實施修訂 )條例》(下稱 “《暫停實施
修訂條例》 ”)下的某些安排落實為長期措施，使在業務
上使用版權作品的盜版複製品的刑事責任只限於 4類作
品，並為僱員提供免責辯護；

(b) 撤銷有關平行進口的版權作品的最終使用者責任；

(c) 打擊影印店鋪非法影印書本作商業用途的行為；及

(d) 作出若干其他相關修訂。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工商及科技局於 2003年 1月 29日發出的CIB 07/09/5/2
號文件。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2003年 2月 12日。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4. 《暫停實施修訂條例》旨在暫停實施《 2000年知識產權 (雜項
修訂 )條例》(2000年第 64號條例 )訂立的某些修訂，該條例將於 2003年 7
月 31日失效。本條例草案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廢除《暫停實施修訂
條例》，但把《暫停實施修訂條例》下的某些暫停實施安排落實為長

期措施。條例草案建議，任何人在任何業務的過程中，如管有 4類版權
作品 (即電腦程式、電影、電視劇或電視電影，以及音樂紀錄 )的盜版侵
犯版權複製品 (但並非平行進口侵犯版權複製品 )，才須負上刑事責任。
不過，如僱員管有的盜版侵犯版權複製品由其僱主提供，他可獲得免

責辯護。

5. 條例草案亦建議撤銷有關平行進口及管有版權作品 (即原創
的文學作品，戲劇作品、音樂作品、藝術作品、聲音紀錄、影片、廣

播、有線傳播節目，以及已發表版本 )複製品的民事及刑事責任，除非
輸入及管有的行為是基於以下商業目的而作出：出售、出租、或為牟

利或經濟報酬而分發該等複製品，或分發該等複製品並達到會對版權

擁有人造成損害性影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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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舉例而言，在卡拉OK場所播放平行進口的音樂雷射碟不會再
招致民事或刑事責任。不過，如播放的是盜版音樂雷射碟，該場所及

有關連的人便要負上刑事責任，但其僱員可能會獲得免責辯護。如該

場所出售或為牟利而分發平行進口的音樂雷射碟，便須承擔民事責

任，並且倘若該平行進口的雷射碟發表只有或不足 18個月，該場所亦
須承擔刑事責任。

7. 條例草案會訂立一項針對影印店鋪的新罪行。任何向公眾提

供翻印複製服務的人，如管有 2份或多於 2份實質上相同的在書本、雜
誌或期刊發表的版權作品 (下稱 “主體作品 ”)的侵犯版權複製品，即屬犯
罪，除非他能顯示   

(a) 他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有關的複製品是侵犯版權複製

品；

(b) 主體作品是免費提供的；或

(c) 他管有的主體作品及主體作品的摘錄構成有關主體作品

的內容不多於 20%。

8. 條例草案建議作出若干其他相關及相應修訂。《版權條例》

中凡載有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
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 ”的語句，均刪除其中 “又或
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 ”的字句。 “業務 ”一詞的定義將包
括並非為牟利而經營的業務。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9. 政府當局在 2001年 10月發出一份題為 “檢討《版權條例》的若
干條文 ”的文件 (下稱 “諮詢文件 ”)，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有關
建議於 2002年 3月擬定，政府當局擬分階段實施這些建議。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0. 當局曾多次向工商事務委員會作簡報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在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1年 11月 12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該事務委員
會簡介諮詢文件的內容。在 2002年 1月 10日的會議上，該事務委員會與
代表團體會晤，邀請他們就諮詢文件發表意見。在 2002年 2月 4日及 7月
8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該事務委員會匯報諮詢的結果，以及就立法
建議徵詢其意見。在 2002年 7月 8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該事務委員
會簡介《 2002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的擬稿 (立法會 CB(1)2146/01-
02(05)號文件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立法建議的草擬工作，以及在
提交條例草案前，聽取公眾人士和業界的意見。



4

11. 本部察悉，撤銷有關平行進口的版權作品的最終使用者責任

的建議 (條例草案第 2及 3條 )並無納入條例草案的擬稿，供委員於 2002
年 7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在 2001年的諮詢工作期間，電影、音
樂及出版業曾表示反對將平行進口活動自由化。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2. 由於若干政策，例如平行進口的問題，很可能仍具爭議性，

因此應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條例草案。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2003年 2月 11日


